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 

 

上海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583 号”文核准，苏州柯利达

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柯利达”、“发行人”或“公司”）非公开发行

不超过 156,00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兴业证券”、“保荐机构”或“本保荐机构”）作为柯利达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认为柯利达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此推

荐其本次发行的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的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UZHOU KELIDA BUILDING& DECORATION CO., LTD.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0722291305C 

成立日期： 2000 年 8 月 28 日 

上市日期： 2015 年 2 月 26 日 

注册地址： 苏州市高新区邓尉路 6 号 

办公地址： 苏州市高新区邓尉路 6 号 

法定代表人： 顾益明 

股本： 547,580,533 元 

股票简称： 柯利达 

股票代码： 603828 

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电话： 0512-68257827 

传真： 0512-68257827 

公司网址： www.kldzs.com 

公司邮箱： zqb@kldzs.com 

经营范围： 

承包境外建筑装修装饰、建筑幕墙、金属门窗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

程；承包境外建筑装饰、建筑幕墙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项

目；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

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承接室内外装饰工程、建筑门窗、幕墙、钢结构、

机电安装及建筑智能化工程的设计、安装、施工以及上述工程所需设

备材料的采购与销售；消防设施工程的设计和施工；金属工艺产品的

研发；国内外各类民用建设项目、园林与景观项目及工业工程项目的

工程咨询、工程设计、工程监理、项目管理、工程总承包及所需设备

材料的采购与销售。（企业经营范围中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

经营） 

（二）公司的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建筑幕墙（外装）和建筑装饰（内装）工程的设计与施工，

坚持“内外兼修”的经营理念，以设计带动施工，具备内外装设计、生产、施工

协同发展的产业链。公司以“商业空间+公共空间”为主要细分市场，承接的内、

外装饰工程主要集中于商务写字楼、城市商业综合体、星级酒店等城市商业空间，

以及机场、车站、轨道交通、博物馆、图书馆、体育场馆、学校、医院等城市公

共空间。此外，公司还通过控股子公司四川域高主要从事建筑、市政工程以及园

林设计业务。 

目前，发行人主要产品类型如下： 

序号 产品类别 产品概况 

1 构件式幕墙 
具有独立的竖框及横栏构成支撑格，施工现场组装，弹性

连接，隔音效果好 

2 单元式幕墙 
工厂化生产组装，加工精度高，安装快速、施工周期短，

防雨水渗漏性能好 

3 半单元式幕墙 
具有构件式幕墙及单元式幕墙的综合特色，工厂化程度

高，构件加工组装精度高 

4 支点式幕墙 
属于无框式幕墙，美观大气，适用于中庭入口等大跨度部

位，是最为通透的幕墙系统 

5 金属幕墙 面板由金属制造，重量轻、防水、防污、防腐蚀性能优良，



序号 产品类别 产品概况 

易于维护，建筑形式富有冲击力 

6 遮阳系统 
用以避免建筑物受过量阳光照射，减少内部空调能耗，改

善能源效率 

7 雨棚系统 
建筑物外层结构组成部分，位于建筑物入口、出口处，为

建筑物挡风雨及阳光，同时突出整体设计效果 

8 栏杆/栏板系统 
用于安全防护及装饰，应用于有通道的屋顶边缘、室内楼

面及露台 

9 装配化吊顶系统 
龙骨整体吊装，面板由金属板、软膜等现场快速拼装成形，

施工速度快、工业化程度高，适用于不同的标准空间 

10 装配化墙面系统 

模块化的墙板饰面丰富多样，采用机械连接的方式现场快

速拼装，操作简单、质量标准统一、安全环保、可循环利

用 

11 装配化收边系统 

用于不同装配化装饰装修产品系统之间的连接与收口，标

准化程度高、系统性强，能够根据不同的设计需求进行定

制，同时满足标准的施工工艺 

12 装配化地面系统 
完全干法施工，集地暖、找平调节为一体，满足地面面层

材料多样性、组合型的需求 

13 装配化厨卫系统 

采用复合材料结合瓷砖、石材、金属板等面层形成整体化

的厨房间、卫生间结构，孔位工厂预留，模块化设计、工

厂化生产、个性化定制 

14 装配化智能系统 
不同的应用场景，可通过语音、APP 等手段，实现空调、

灯控、窗帘等各个功能的智能化控制 

（三）主要财务数据 

发行人 2017 年度、2018 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由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进行了审计，2019 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由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进行了审计，并均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审计报告文号分别

为致同审字（2018）第 350ZA0188 号、致同审字（2019）第 350ZA0212 号和容

诚审字（2020）361Z0193 号。发行人 2020 年 1-9 月的财务数据尚未经过审计。 

发行人的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09.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资产 322,900.61  283,519.10  281,954.76 254,275.71 

非流动资产 113,065.30  115,801.05  117,224.37 101,355.71 

资产合计 435,965.91  399,320.15  399,179.13 355,631.42 

流动负债 267,033.68  267,237.60  259,337.48 217,476.85 

非流动负债 25,356.71  14,744.35  26,369.13 30,058.82 

负债合计 292,390.38  281,981.95  285,706.61 247,535.67 

股东权益合计 143,575.53  117,338.20  113,472.52 108,095.74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73,912.93 228,703.02 238,525.26 203,500.96 

营业利润 4,805.46 4,563.86 8,560.90 7,018.71 

利润总额 4,957.94 4,574.30 8,410.38 6,884.72 

净利润 4,248.89 4,114.38 6,812.56 6,299.2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3,812.69 3,728.37 5,837.37 5,761.7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71.74 1,668.73 5,268.60 5,413.47 

（3）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176.20 9,649.30 8,350.49 2,894.9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43.83 -5,203.12 -8,085.22 -19,111.7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357.85 -22,084.81 9,149.35 30,076.5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962.17 -17,825.67 9,572.88 13,859.72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一）股票类型 

本次上市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二）每股面值 

本次上市的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四）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采取投资者竞价方式确定发行价格，最终确定发行价格为

4.32 元/股，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发行期首日）前 20 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五）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48,379,625 股，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最高发行数量 156,000,000 股。 

（六）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0,899.9980 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

用 633.8094 万元（不含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0,266.1886 万元。 

（七）发行对象、配售股份数量、配售金额及股份锁定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9 名特定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按照价格优先等原则确定发行对象及其股份获配数量，最终

确定的发行对象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配售数量（股） 配售金额（元） 

锁定期

（月） 

1 苏州高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712,962 28,999,995.84 6 

2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6,944,444 29,999,998.08 6 

3 杨俊敏 18,518,518 79,999,997.76 6 

4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629,629 19,999,997.28 6 

5 季天安 2,314,814 9,999,996.48 6 



6 林金涛 1,157,407 4,999,998.24 6 

7 杨忠义 3,472,222 14,999,999.04 6 

8 符雅玲 3,472,222 14,999,999.04 6 

9 周晓英 1,157,407 4,999,998.24 6 

合计 48,379,625 208,999,980.00 - 

（八）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有限售条件股份 14,520,533 2.58 62,900,158 10.30 

无限售条件股份 547,560,000 97.42 547,560,000 89.70 

合计 562,080,533 100.00 610,460,158 1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三、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保证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一）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

计超过百分之七； 

（二）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三）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

有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四）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为发行人提供担保或

融资。 

（五）本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存在影响保荐机构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其他

关联关系。 

四、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兴业证券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做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见

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的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本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9、遵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二）本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

定，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

务。 

（三）本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

市的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五、对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工作安排 

（一）持续督导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 1 个完整会计年度

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

善防止大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

资源的制度 

强化发行人严格执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的意识，进一步

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和发行人的决策机制，协助发行人执行

相关制度；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信息沟通机制，持续关注

发行人相关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

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与发行

人建立经常性信息沟通机制，持续关注发行人相关制度的



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

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

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

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

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尽可能避免和减少关联交易，若有关的关联交

易为发行人日常经营所必须或者无法避免，督导发行人按

照《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规定执行，对重

大的关联交易本机构将按照公平、独立的原则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

露的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

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

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信息沟通机制，督促发行人负责信息

披露的人员学习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

金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的

实施等承诺事项 

督导发行人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管理和使用募集资

金；定期跟踪了解项目进展情况，通过列席发行人董事

会、股东大会，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变更发表

意见。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方

提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

见 

督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以

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对外担保行为的相关规定。 

7、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

所规定及保荐协议约定的其

他工作。 

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信息沟通机制，及时获取发行人的相

关信息，定期或者不定期对发行人进行回访，查阅所需的

相关材料并进行实地专项核查。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

的权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的其他主要约定 

有权列席发行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有权对发

行人的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

其他文件进行事前审阅；有权对有关部门关注的发行人相

关事项进行核查，必要时可聘请相关证券服务机构配合，

因此产生的相关费用由发行人承担；按照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信息披露规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的事项发表公

开声明、向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报告；有充分理由确信

发行人可能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以及其他不当行为的，有权

督促发行人做出说明并限期纠正，情节严重的，兴业证券

有权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报告。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

构配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

责的相关约定 

兴业证券有权对发行人进行尽职调查，发行人应给予配

合；与发行人指定人员和证券服务机构人员进行日常沟

通；对持续督导期间内证券服务机构出具的意见存在疑义

的，有权直接或者通过发行人与证券服务机构的签字人员

沟通。 

（四）其他安排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持续督导发

行人规范运作。 

六、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268 号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长柳路 36 号兴业证券大厦 10F 

项目协办人：张衡 

保荐代表人：穆宝敏、万弢 

电    话：021-38565703 

七、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八、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本保荐机构认为，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兴业证

券愿意推荐发行人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的签字盖章页） 

项目协办人： 

    

  张  衡   

保荐代表人： 

    

  穆宝敏  万  弢 

法定代表人： 

 

 

 

 

  杨华辉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